附件一：
监理服务承诺及声明函
致：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大龙街道办事处
                           
一旦我方获得承包资格，我方愿意做出如下承诺：
一、我方同意在承包意向有效期内遵守本报名资料。在此期限届满之前，本报名资料将始终对我方有约束力，并可随时按此报名资料接受获得承包资格。
二、我方愿意完全接受本项目交易文件中的监理合同条款，如我方获得承包资格，我们将在建设单位要求的时间内签订监理服务合同。
三、如果我方获得承包资格，我方保证在签订合同后，在合同要求的期限内进驻现场开展工作，并在施工准备期、施工期和工程收尾期严格履行合同。
四、我方对监理与相关服务费的支付和结算方法承诺如下：
1、本项目的监理酬金按以下方式计取：
按照建设单位规定的金额报价，监理酬金暂定为110040元。
2、在监理服务期内，当工程量增加、或设计变更、或设计工程变化、或设计规模变化时，我方工作的变化均应视为本合同约定的监理工作。
3、如在工程实施期间，因政策变化、计划调整或不可抗力等非建设单位主观原因造成本合同工程停建的，则我方承诺接受终止服务并积极配合建设单位作好善后工作，按已发生的工程数量结清监理报酬，我方不另要求额外的费用及任何形式的补偿。
4、如在工程实施期间，如因任何原因造成本合同工程中间停工而导致我方必须二次或多次进出场，监理报酬总额将不会因此而有所调整，相关费用亦已经包含于监理酬金中。
5、我方承诺，将按照交易文件和监理合同的约定，完成本项目监理服务的工作内容且相关的监理服务须达到令建设单位满意的程度。
五、保证监理服务满足工程的需要，监理人员服务费中包括工资、奖金、补贴、加班费（法定节假日和8小时工作以外）、办公费、差旅费（包括进、退场和探亲交通费）、招待费、因公受伤医疗费，以及监理单位为监理人员提供或承担的住房、医疗、保险、交通等福利待遇。
六、我方将严格按照监理人员执业守则，按照国家相关法规、规范及我方制定的监理大纲、实施细则进行监理，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确保工程按期交付。
七、在未正式签订合同前，建设单位的交易文件、发包通知书和本报名资料将构成约束我们双方的法律文书。
八、我方理解，不论结果如何，建设单位不承担我方的任何交易费用。
九、如果我方在承包意向有效期内撤回报名资料，或收到发包通知书后未能按交易文件规定的期限签署或拒绝签署合同，或未能或拒绝提交履约担保，建设单位有权视为我方自动放弃承包资格。
十、我方拟委派的项目总监为       。我方承诺按交易文件要求，获得监理资格后七个工作日内提供满足或优于该要求的经建设单位批准的监理部组成人员。否则，建设单位可以按我方未实质履行监理合同处理，可以单方面终止监理合同，我方将不提出任何异议。
十一、已在建设单位其它项目从事监理工作的人员未列作本项目监理部组成人员。
十二、我方就参加本项目交易工作，作出以下郑重声明：
1、本公司保证报名资料核对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
2、本公司保证在本项目交易中不给其他单位挂靠，不出让交易资格，不向建设单位行贿。
3、本公司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的状态；没有处于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的处罚期内；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的状态；在报名资料核对截止日期前两年内没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已书面认定的重大工程质量问题；在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中，本公司没有在报名资料核对截止时间前两年内被人民法院判决犯有行贿罪的记录。
4、本公司及其有隶属关系的机构没有参加本项目的设计、前期工作、交易文件编写工作；本公司与承担本交易项目的招标代理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5.本公司充分理解招标文件的规则，充分考虑了如有其他承包意向人资格变动对摇珠结果产生影响的风险，本公司仍将接受此次摇珠结果。
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和声明的事实，经查实，本公司愿意接受公开通报，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



承包意向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